
关于转发工信部《印染行业规范条件（2023
年版）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经信局，省级纺织行业相关协会：

为推进印染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，进一步发挥

规范引领效能，现将工信部《印染行业规范条件（2023版）》

《印染企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规范条件》）转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研究贯彻落实，并做好以下工作。

一、加大对辖区内印染企业及企业工艺装备、资源消耗

等情况摸底了解，掌握最新行业状况。

二、做好《规范条件》宣贯解读工作，及时解答企业疑

虑，引导企业对标规范，加快转型升级步伐。

三、大力推动符合《规范条件》的企业参加 2024 年印

染行业规范企业申报，组织已公告企业参加复审。

四、工信部消费品司近期将组织召开《规范条件》的线

上宣贯会，会议主要包括：一是介绍《规范条件》的修订背

景、考虑和主要调整内容，提出行业发展方向和要求，以及

今年拟开展的有关工作；二是由协会代表介绍当下发展现状

和趋势，解读《规范条件》指标、要求等内容；三是请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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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针对《规范条件》有关内容存在的疑问进行提问。

请各单位梳理目前地方、企业对《规范条件》存在的疑

虑，于 1 月 15 日前反馈省经信厅，并鼓励企业积极参加本

次宣贯会和今年的规范申报工作。联系人：张猛，联系电话：

0571-87059131/18800235881（浙政钉同号）。

请予支持为盼！

附件：1.印染行业规范条件（2023版）

2.印染企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

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

2024年 1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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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印染行业规范条件（2023版）

为引导印染行业生产经营和投资行为，推进印染行业高端

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，引导印染行业向技术先进、资源节约、

环境友好型产业转型，巩固印染行业国际领先地位，根据国家

有关法律、法规和产业政策，按照合理布局、鼓励创新、节约

资源、降低消耗、保护环境和安全生产的原则，制定本规范条

件。

一、企业布局

（一）企业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产业政策、标准规范要

求，符合本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市总体规划、环境保护

规划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要求。

（二）新建印染项目应在工业园区内集中建设并符合园区

总体规划、产业发展规划、环境影响评价等要求，实行集中供

热和污染物集中处理。

二、工艺装备

（一）企业要采用技术先进、绿色低碳的工艺装备，禁止

使用有关政策文件明确的淘汰类工艺装备，主要工艺参数应实

现在线检测和自动控制。企业燃煤锅炉应实现超低排放，鼓励

企业使用清洁能源供热。新建印染项目应采用助剂自动配液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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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系统。鼓励企业采用染化料自动称量系统和染料自动配液输

送系统。企业应配备冷却水、冷凝水及余热回收装置。企业应

选择采用可生物降解（或易回收）浆料的坯布，使用符合低挥

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含量等要求的生态环保型染料和助剂。鼓

励企业采用水基（性）涂层整理剂。印染项目设计建设要执行

相应的工厂设计规范。

（二）鼓励在主要印染设备主机中使用符合《电动机能效

限定值及能效等级》（GB 18613）规定的二级及以上能效等级的

电机。连续式水洗装置要密封性好，并配有逆流、高效漂洗及

余热回收装置。间歇式染色设备最小浴比应在 1:8（含）以下。

定形机应配套安装废气收集处理装置、余热回收装置。涂层机

应配套安装废气收集处理装置、溶剂回收装置。丝光机应配备

淡碱回收装置。

三、质量管理

（一）企业要开发生产低消耗、低排放、生态安全的绿色

产品，鼓励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材料开发具有自

主知识产权、高附加值的产品。企业应加强产品开发和质量管

控，建立能进行纺织品基础物理、化学指标检测的实验室，产

品质量要符合有关标准要求，产品合格率达 98%以上。鼓励企

业开展实验室认可和技术中心建设。

（二）企业应实行三级用能、用水计量管理，设置专门机

构或人员对能源、取水、排污情况进行监督，并建立管理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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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和数据统计系统。

（三）企业要健全企业管理制度，鼓励企业进行质量、环

境、能源以及职业健康安全等管理体系认证，支持企业采用信

息化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效率和水平。企业要加强生产现场管理，

车间应干净整洁。

（四）企业要规范化学品存储和使用，危险化学品应严格

遵循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要求，加强对从业人员化学

品使用的岗位技能培训。企业应建立化学品绿色供应链管控体

系。

四、资源消耗

印染企业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和新鲜水取水量要达到规定要

求。企业水重复利用率应达 45%以上。

印染加工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及新鲜水取水量

产品种类 综合能耗 新鲜水取水量

棉、麻、化纤及混纺机织物 ≤28公斤标煤/百米 ≤1.4吨水/百米

纱线、针织物 ≤1.0吨标煤/吨 ≤85吨水/吨

真丝绸机织物（含练白） ≤33公斤标煤/百米 ≤2.0吨水/百米

精梳毛织物 ≤130公斤标煤/百米 ≤13吨水/百米

注：1.机织物标准品为布幅宽度152cm、布重10—14kg/100m

的棉染色合格产品，真丝绸机织物标准品为布幅宽度 114cm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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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重 6—8kg/100m 的染色合格产品，当产品不同时，可按标准

进行换算。

2.针织或纱线标准品为棉浅色染色产品，当产品不同时，可

参照《针织印染产品取水计算办法及单耗基本定额》（FZ/T

01105）、《针织印染面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（FZ/T 07019）

进行换算。

3.精梳毛织物印染加工指从毛条经过条染复精梳、纺纱、织

布、染整、成品入库等工序加工成合格毛织品精梳织物的全过

程。粗梳毛织物单位产品能耗按精梳毛织物的 1.3倍折算，新鲜

水取水量按精梳毛织物的 1.15倍折算。毛针织绒线、手编绒线

单位产品能耗按纱线、针织物的 1.3倍折算，新鲜水取水量按纱

线、针织物的 1.3倍折算。

五、环境保护

（一）印染项目环保设施要按照《纺织工业环境保护设施

设计标准》（GB 50425）的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，严格执行环境

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依法开展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验收

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运行。印染项目应依法严格执行环境影响

评价制度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通过审批的项目不得开工建设。

企业应依法申请排污许可证，并按证排污。

（二）企业应有健全的环境管理机构，制定有效的环境管

理制度，获得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。企业要按照有关规

定开展能源审计，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验收，不断提高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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洁生产水平。企业应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开展环境应

急演练，储备必要的环境应急物资，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，

第一时间开展先期处置，并按规定进行信息报告和通报。

（三）企业废水排放应符合《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

标准》（GB 4287）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。企业应

采用高效节能环保的污泥处理工艺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、

填埋处置应符合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 18599）等标准。企业废气排放应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

排放标准》（GB 16297）、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）、

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 37822）等标准，有

地方标准的应执行地方标准。企业厂界噪声应符合国家《工业

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）等标准。

（四）企业应严格执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，严

格落实《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》有关要求，从源头避免使用

列入《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》的化学物质以及对消费者、环

境等有害的化学物质。

六、安全生产

（一）企业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执行保障安全生产的国

家标准或行业标准。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制定安

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

计划，保证安全生产投入有效实施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



9

患。

（二）企业要按照《纺织工业企业安全管理规范》（AQ 7002）

和《纺织工业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设计标准》（GB 50477）要求，

建设安全生产设施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，确保安全设

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。

（三）企业应依法落实职业病危害防治措施，对重大危险

源应登记建档，进行定期检测、评估、监控，并制定应急预案，

为从业人员提供劳动防护用品，监督、教育从业人员正确佩戴、

使用。

七、社会责任

（一）企业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，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，保障员

工劳动权益和健康安全，为员工发展提供必要条件，促进企业

与人协调发展。

（二）鼓励企业通过建立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

（CSC9000T），全面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能力。

（三）企业应按照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《企业环境信息依

法披露管理办法》等开展环境信息公开。鼓励企业主动开展社

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，通过建立健全信息披露机制、

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，促进企业改善管理，提高价值链协同

发展能力。

八、规范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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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印染行业的管

理，引导企业按照规范条件要求，加快技术改造，依法依规淘

汰落后产能，规范企业管理。

（二）经企业自愿申请，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核实

推荐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进行公告。

（三）有关行业协会要推动规范条件在印染行业中的落实，

加强行业指导和行业自律，推进行业技术进步，协助政府有关

部门做好行业管理工作。

九、附则

（一）本规范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港澳台地

区除外）各类印染企业，具有印染能力的棉纺织、化纤织造、

毛纺织、麻纺织、丝绸、色织、针织、服装等企业。

（二）本规范条件是鼓励和引导行业技术进步和规范发展

的引导性文件，不具有行政审批的前置性和强制性。

（三）本规范条件引用的标准、法律、法规、技术规范和

产业政策等，按其最新版本执行，如有修订，从其规定。

（四）本规范条件自 2023 年 12 月 12 日起实施。《印染行

业规范条件（2017版）》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7年第 37号）
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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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印染企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落实《印染行业规范条件（2023 版）》（以下简

称《规范条件》），做好印染企业规范公告工作，促进印染企业

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规范化发展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（以下统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

主管部门）负责本地区印染企业规范公告申请的受理、审核、

推荐等工作。相关行业协会协助工业和信息化部做好申请材料

核查及现场查验等工作。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符合《规范条件》

的印染企业名单进行公告。

第二章 申请条件

第三条 未进入公告名单印染企业的公告申请工作每年开

展 1次。

第四条 申请企业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法人资格。

（二）符合《规范条件》有关规定。

（三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无重大违法行为。

第五条 满足第四条要求的印染企业可向本地区省级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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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公告申请，并如实填报相关申请材料。

第三章 审核公告

第六条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《规范条件》要

求，对申请公告企业的相关情况进行核实，并将符合《规范条

件》要求的企业申请材料及审核意见报工业和信息化部。

第七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收到材料后，组织相关行业协会、

专家开展申请材料核查及现场查验等工作，对符合《规范条件》

企业名单进行公示（10个工作日），对公示无异议的企业，以公

告形式予以发布，对公示期间有异议的企业，组织相关行业协

会、专家进一步核实情况，明确企业确实符合《规范条件》有

关要求后，再予公告。

第四章 公告企业管理

第八条 已公告企业要严格按照《规范条件》要求组织生

产经营活动。已公告企业每 3年接受 1次复核。

第九条 公告名单实行动态管理。已公告企业有下列情况

之一的，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责令其限期整改，拒不

整改或整改不合格者，报请工业和信息化部撤销其公告：

（一）没有通过复核。

（二）报送的相关材料有弄虚作假行为。

（三）有重大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产业政策要求的行为。

（四）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较大及以上突发环

境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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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撤销企业公告前，听取企业陈述和申辩，

对有关情况进行核实。

被撤销公告的企业，经整改合格满 2 年后方可重新提出公

告申请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港澳台地区

除外）所有类型的印染企业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2 月 12 日起实施。《印染企

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7年第 37

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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